
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工程（不含昌江段

和琼海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公示说明 

 

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工程包括四个项目，分别为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工程

（不含昌江段和琼海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项目、琼海段和昌江段工程。前期

鉴于环岛旅游公路部分路段占用海岸线及临高新盈湿地县级自然保护区等制约

因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按“陆海统筹、分期报批”的原则，分两阶段开展，其

中第一阶段主要为陆域工程，不含因工程占用海岸线及临高新盈湿地县级自然保

护区等制约因素路段工程；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对第一阶段扣

除的路段（海域部分与其相邻陆域路段）以及第一阶段环评要求进一步论证的路

段工程。 

2021 年 6 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工程

（不含昌江段和琼海段）第一阶段环境影响报告书》；2021 年 6 月 30 日，海南

省生态环境厅以琼环函[2021]189 号文对第一阶段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

2021 年 11 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工程（不

含昌江段和琼海段）第二阶段环境影响报告书》；2021 年 11 月 20 日，海南省生

态环境厅以琼环函[2021]323 号文对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第一阶段工程于

2021 年 7 月开工，第二阶段工程于 2021 年 12 月开工，2023 年 12 月建成通车，

2024 年 7 月配套设施建成投运。 

从工程的完整性和环评要求的衔接性综合考虑，将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工

程（不含昌江段和琼海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新改建工程合并，作为本次工

程验收范围。昌江段和琼海段工程另行开展竣工环保验收；以及第一阶段中铜

港渔灯停车区和能源补给站因征地原因重新选址，纳入了《海南省环岛旅游公

路项目（新增陵水段鱼骨线、铜港渔灯停车区和新能源补给站新址）环境影响

报告表》，并取得了环评批复（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陵行审批

[2024]17号，2024 年 1月 25日），本报告仅对该工程进行描述，亦另行开展

竣工环保验收。 


